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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 0726 号提案的
答复

蔡志强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重视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出现的问

题的建议》收悉，感谢您对促消费工作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的

关心和关注，您提出的建议很有针对性，对于优化工作机制、完

善制度设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2025 年全省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

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“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，

持续支持‘两重’项目和‘两新’政策实施”“加力扩围实施‘两

新’政策”。2025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“加力扩围实施‘两新’

政策，优化补贴流程，健全回收体系，促进大宗商品消费”。为落

实国家和我省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要求，自 2024 年 12 月下

旬开始，省商务厅积极与商务部对接 2025 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

策，多次召开各领域政企协座谈会，谋划 2025 年消费品以旧换新

工作方案，并提前通过传统媒体及新媒体等多渠道宣传 2025 年以

旧换新活动，营造消费氛围，做好活动预热。向社会发布关于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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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的公告，明确跨年度政策衔接事项，

确保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不断档，活动不熄火。同步印发汽车、

家电、家装、电动自行车以及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分领域实施细则，

全面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各项活动。

二、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安排

（一）汽车以旧换新（包含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）

2024 年对报废符合条件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，补贴 2

万元；对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并购买 2.0 升及以

下排量燃油乘用车的，补贴 1.5 万元；对置换并购买 20 万元及以

上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消费者分别给予 1.6 万元、1.8 万元补贴;

对置换并购买 20 万元以下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消费者分别给予

1.3 万元、1.5 万元补贴。2025 年对置换更新符合条件的二手车

主补贴标准调整为新能源乘用车 1.5 万元或 2.0 升及以下排量燃

油乘用车 1.3 万元补贴。

（二）家电换新

对山西省内的个人消费者购买 2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

家电产品给予以旧换新补贴。补贴标准为剔除所有折扣优惠后产

品最终销售价格的 15%，对购买 1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

品，额外再给予 5%的补贴。上述产品未规定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可

按照 15%标准补贴。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 1件，每件补贴

不超过 2000 元。2025 年对空调类产品调整为最多可补贴 3件。

（三）家装消费品“焕新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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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符合补贴范围类

型的产品，按照剔除商家所有折扣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%享

受一次立减，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 1件，每件补贴不超过

2000 元，9种类型的消费品最高可享受 18000 元。2025 年为优化

消费者购买体验，将发放政策调整为每位消费者购买 40 类补贴产

品可享受最多5次15%的支付立减优惠和最多5次20%的支付立减

优惠，单次支付交易不限品类、数量、优惠金额等，每人累计最

高补贴18000元。今年对购买1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享受20%

立减，优惠力度更大。

（四）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

2024 年对电动自行车个人用户“购一销一”的补贴原则，对

交回个人名下老旧电动自行车并换购电动自行车新车的消费者予

以一次性 500 元补贴。2025 年提高补贴标准至 600 元。

（五）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

2025 年国家新增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，印发《山西省商

务厅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2025 年

商务领域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，个

人消费者购买手机、平板、智能手表（手环）3类数码产品（单

件销售价格不超过 6000 元），可享受购新补贴。每人每类可补贴

1件，每件补贴比例为减去生产、流通环节及移动运营商所有优

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％，每件最高不超过 500 元。

三、工作建议采纳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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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我厅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

省政府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各项工作要求，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

以旧换新，全面释放政策效应。结合省市场监管局会办意见，针

对您的工作建议，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。线下宣传全覆盖，组织开展消

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平台、进机构、进展会（活动）

“五进”宣传工作。设计并制作带有商户编码的横幅、牌匾等宣

传材料，统一悬挂张贴于各大商场、超市和社区，进一步扩大政

策的覆盖面和知晓度。线上宣传提质效，用足用好“焕新晋行时”

微信公众号、抖音、视频号等新媒体宣传端口，推送政策解读信

息，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；同步做好线上政策咨询服务，及时回

应社会关切，加大新闻宣传和舆情引导。统一标识强声势，举办

全省加力支持家电、汽车、家装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启动仪式，

通过使用商务部统一 LOGO 标准化宣传物料，强化政策标识在重点

消费场所的视觉渗透，营造浓厚消费氛围。

（二）加大补贴力度和创新补贴方式。今年 1 月 20 日，我

厅牵头省发改委、省财政厅印发了《关于印发 2025 年商务领域加

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，制定了汽车、

家电、家装、手机等数码产品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细则，

优化补贴方式和补贴流程，积极与国家相关部委对接，争取中央

资金支持。加大省内各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的统筹力度，与

发展改革、财政等部门密切配合，做好资金保障工作。进一步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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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资金审核兑付进度。继续对以旧换新工作进行日报告、周调度，

督促各市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加快材料审核和资金兑付，确保

补贴资金及时拨付给商户和消费者，提高政策满意度。

（三）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。加强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，

营造公平市场环境。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，发布典型案例，有效震

慑不法分子。聚焦网络直播、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点行业，从严

从重打击编造虚假或误导信息、夸大产品功效、刷单炒信等行为。

保障消费品以旧换新企业公平竞争权益，为以旧换新活动顺利开

展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。

（四）提升产品质量，强化重点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。将家

用电器、装饰装修材料、电动自行车、燃气用具等重要消费品纳

入《全省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》实施重点监管。以电

商、城乡接合部等领域为重点持续加大对重点消费品的质量监督

抽查力度，对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生产销售单位依法严肃处理。

着力加强重点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，提升质量安全预警能力，

及时发现和处置苗头性风险。

（五）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。各市指导销售主体与回收企业

建立协作机制，完善两者间交接手续，交售的老旧电动自行车须

交由具备资质的回收企业或者第三方报废处置。地市公布回收企

业名录，每个城市不少于两家，旧车回收价格清晰透明。代回收

的销售企业按照公允原则回收消费者交售的报废老旧电动车，保

证价格公平、不操纵市场，不串通压价。妥善临时性保管参加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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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换新活动收回的老旧电动自行车及自带的锂离子蓄电池、铅酸

蓄电池，不在居民住宅、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储存，及时交回收企

业清运，做到“一日一清”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我省以旧换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

更多宝贵建议。

负 责 人：

承 办 人：向阳

联系电话：0351-4068380

山西省商务厅

2025 年 6月 18 日


